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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俗语“有嘴说
别人，无嘴说自己”其
包含的意思，用党政机
关通用的语言，就是

“光会批评别人，却从
不开展自我批评”。

“有嘴说别人，无
嘴说自己”的人，通常
是几种人：一是缺乏
自知之明的人。他们
在日常生活中，总习
惯于拿手电筒去照别
人而不去照自己，只
见到别人的短处而见
不到自己的缺点。二
是宽以待己，苛责于
人的人。有些缺点在
他们和别人的身上都
存在，但他们对自己
总是端出显微镜，对
别人却总是端出放大
镜。三是爱搬弄和搅
乱是非的人。他们面
对同样的问题，对自
己总是寻找各种理由
千方百计掩盖，对别
人却无端上纲上线横
加指责。

要解决“有嘴说
别人，无嘴说自己”的
问题，可能要有针对性地请先贤
们来上几堂启蒙课。第一课是

“自知之明”课。《老子》第三十三
集有言：“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
也。”后来演化为成语“人贵有自
知之明”。第二课是“责人先责

己”课。宋代林逋在其
《省心录》中写道：“以
责 人 之 心 责 己 ，则 寡
过；以恕己之心恕人，
则全交。”还有清代邱
心如在其《笔生花》中
写道：“君子责人先责
己”，后来演化为成语

“ 严 于 责 己 ，宽 以 待
人”。第三课是“是非”
课。《增广贤文》有言：

“来说是非者，必是是
非人。”后来又演化成
俗语：“白天莫说人，夜
间莫说鬼。”上了这三
课后我们可以理解为：
人如果缺乏自知之明
是非常愚蠢的；只责怪
别人不责怪自己，就会
缺点多多得不到改正；
老是说别人的是非而
不将自己摆进去，人家
就会“是非”你。这种

“有嘴说别人，无嘴说
自己”的人，由于常会
引起人们侧目，人缘肯
定很差，很不利于他人
生的旅程。

但 话 得 说 回 来 ，
我 们 批 评“ 有 嘴 说 别

人 ，无 嘴 讲 自己”，主要是批
评他“无嘴说自己”，如果他能
够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别
人，开展正 确 的 批 评 和 自 我
批 评 ，人 们 还 是 会 伸 出 金 拇
指点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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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2日召开的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强调，要把历史文化传承保护放在
更重要位置，深入研究我国行政区
划设置历史经验，稳慎对待行政区
划更名，不随
意 更 改 老 地
名。要坚持行
政区划保持总
体稳定，做到
非 必 要 的 不
调、拿不准的
不动、时机条件不成熟的不改。（北
京商报 2022年6月23日）

地方还是那个地方，名字却已
经面目全非。行政区划调整、旧城改
造、撤乡并镇，种种外在因素的干预
让不少老地名变成了过往云烟。而
随着这些老地名远去的还有地名背
后的历史、文化和乡愁的记忆。

我国《地名管理条例》规定，具有
重要历史文化价值、体现中华历史文
脉的地名，一般不得更名。但是令人遗
憾的是，由于缺乏对地名文化的重视，
加上急功近利的冲动，不少地方随意
更改老地名，在地名命名上“求新、求
大、求洋”，结果是受累不讨好。新地名
往往既没有文化内涵，又无法获得群

众认同，远不如不改之前的地名更有
内涵。少数地方在地名上改过来改过
去，不但改丢了历史，还改丢了文化，
人们最后还是习惯于使用老地名。

稳慎对待行政区划更名，不随
意更改老地名。这是对历史的尊重，
也是文化传承保护的要求，应该成
为各地政府和领导在更改区划、更

改老地名时必须遵守的准则。事实
证明，除了张家界、黄山等少数地名
的更改比较成功之外，大部分地方在
区划调整时更名并不尽如人意。可一
旦丢掉了老地名，再想改回去就会非
常困难。而一些城市在街道的命名上
同样存在太过随意的问题，不少城市
将老地名改得面目全非，甚至让人无

法找到自己的家门口。
地名不只是一个地理符号，更

是一个文化符号。老地名的背后不
仅有当地的风土人情，还有历史文
化、名人轶事，可以说一个地名可能
就是一段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我
们面对老地名时，面对的其实是我
们的历史文化。值得欣慰的是，国内

不少地方已经关注到老地名的文化
价值和历史价值，把老地名保护问
题提上了日程。比如北京市将583处
传统地名列入保护名录，明确对于
进入保护名录的传统地名，将建立
全流程审批机制，严格审批程序，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保护名
录内的传统地名。而南京市则将乌

衣巷、朱雀桥
等 120 个老地
名列入南京市
非物质文化遗
产进行保护。
这些举措有助
于老地名的保

护，让老地名能够继续传承。
老地名不能随意更改，这是对

老地名的保护，更是留住我们的文
化记忆。同时，我们也应该挖掘老地
名背后的历史、人物和风土人情，讲
好老地名的故事，让老地名焕发出
新的活力，在继承与创新中继续记
录时代的变迁。

不随意更改老地名是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
⊙徐 刚

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
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是位才高
八斗式的一代文豪，他“八岁学为文，
九岁能缀千言”，16 岁中举，18 岁拜
康有为为师并在日后参与“百日维
新”，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
23 岁发起“公车上书”，后任清华国
学研究院导师兼京师图书馆馆长。身
为新月诗派代表的徐志摩对梁启超
极为崇敬，便在北大拜梁启超为师，
由此引出了一则旷古绝今的证婚！

梁启超非常爱惜徐志摩的才华，
所以他对这个徒弟从来都是另眼相
看的。不过，梁启超虽爱才如命，但他
却性格刚耿，率真诚挚，他惜爱徒之
才，但却不齿爱徒的私人生活。公子
哥出身的徐志摩在个人生活上一力
追求浪漫，在他的生命中，先后有张
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三个女性走进
了他的生活。1915年，徐志摩娶妻张
幼仪。从婚前到婚后，徐志摩一直鄙
弃张幼仪。徐志摩留学英伦期间，结
识了好友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徐对
林一见钟情，便在发妻张幼仪怀次子
两个月时，递交了离婚通知书。

梁启超闻讯后，写信对爱徒徐志
摩的草率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但徐
志摩离意笃定，一句“我将于茫茫人
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
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便将恩师
的规劝置之脑后。

后来，因林长民父女均对徐志摩
的人品“表示疑虑”，林徽因便嫁给了
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林认为：“徐志
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
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
因，而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

追求林徽因不成，徐志摩随即转
而追求京城有名的交际花、北京大学
教授王庚的妻子陆小曼。

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坚决不同
意儿子娶陆小曼。一是他不喜欢陆小
曼，认为这样一个经常出入交际场的
女人品行轻薄，有辱徐家门风；二是
觉得儿子离婚已属大逆不道，再娶一
个有夫之妇更是使家门寒风扫地。

后经胡适、刘海粟名流等人从中
斡旋，徐父才勉强同意儿子再婚。但
他提出：婚礼必须由胡适做媒人，梁
启超证婚，否则不予承认！

1926 年 10 月 3 日，徐志摩与陆
小曼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宴
大厅，布置华丽。胡适微笑着坐在媒

人席上，他的旁边证婚人席上坐着一
脸严肃的梁启超。

婚礼开始后，胡适微笑着，以媒
人的身份讲了几句十分美好的祝愿
之后，轮到证婚人梁启超发言了，在
宾客崇敬的目光下，梁启超霍然站
起，走上讲席，发表了令主宾瞠目结
舌的，有史以来“最坦诚”“最直率”

“最另类”的证婚词：
“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

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
取法，更不值得鼓励———

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
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
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
证明！

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
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
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
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
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

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
则，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
的目的，不要再把婚姻当作是儿戏，
以为高兴可以结婚，不高兴可以离
婚，让父母汗颜，让朋友不齿，让社会
看笑话！

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
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
们的祝贺!——我说完了！”

这番“证婚词”字字千钧，掷地有
声，令新人及满堂宾客皆惊！证婚词
扣住了两位新人的“软胁”，评人论事可
谓入木三分，不仅彰显了梁启超刚耿的
为人和直率的性格，也表明了梁启超
这位近代大儒对婚姻生活的态度！

梁启超讲毕，昂然回到座位上，面
容如初。徐志摩满脸愧色，陆小曼更是
花容失色，大厅里一片死静和错愕！

事后，徐志摩感慨说：“我多次聆
听先生的演讲和讲话，唯这番教训最
让我刻骨铭心。”但梁启超并未原谅
爱徒的失德，他在给远在大洋彼岸的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信中写道：“我
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
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庆（王
庚）夫人，与志摩爱上了，才和受庆离
婚，实在是不道德至极。我屡次告诫
志摩无效……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
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
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未闻之
婚礼矣！”梁启超之人格、人品，可见
一斑！真是磊落胸襟，天地可鉴！

梁启超证婚
⊙钱国宏

山居 林锦镇 作

巡检司作为维持社会治安最基层的管理机
构，明代主要继承了宋代在关津要害处设立巡检
的制度，职能也是宋代巡检组捕盗贼职能的衍生。
其长官称巡检，所属差员称弓兵，来源于巡检司所
处地方的住户，即“于丁粮相应人户内佥点弓兵应
役”。明廷继承元代县置巡检司的做法，明太祖朱
元璋曾敕谕天下巡检：“朕设巡检于关津，扼要道，
察奸伪，期在士民乐业，商旅无艰。”

巡检司的历史及其职能
洪武初年，从元末开始，倭寇由北及南不断

骚扰沿海地方，接着，战败而遁入海洋的张士
诚、方国珍也屡次犯边，甚至威逼百姓，对抗官
府、勾结倭寇、番商，劫掠沿海、走私贸易，严重
破坏了海防建设。剿海匪和抗倭是明朝海防卫
所面对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而沿海居民为了
生存，有为海匪通倭者，也有通番者。

这使得朱元璋对海洋产生抗拒和厌恶，一
者禁民下海，二者沿海设防。他既建立以沿海卫
所为骨干的军事防御制度，又建立地方州县属
衙专职缉捕盘诘的巡检司，做到既有国家正规
军事机构的卫所，又有地方巡检司。凡天下要冲
去处设立巡检司，且大都设在县城以外的地方，
实行“分防”，设巡检一人，官为秩九品。江夏侯
周德兴镇守福建时，就“相视要害，筑城一十六，
置巡检司四十有五，防海之策始备”。洪武中期
随着反抗斗争的逐步平息，对非要地的巡检司
大量裁撤、迁移和名称更改，此后便开始有理
性、有选择地在关隘要口设置巡检司，并针对日
益严重的逃军、盗贼等问题，对巡检司官员的责
任管理。巡检司的设置是以州县为单位的，但并
不是每个县都有设立，有些县的设立也不止一
个。明《八闽通志》记载了明成化年间漳州洪淡、
后葛、青山、濠门、岛尾、金石、东沈、井尾八巡检
司。从分布上看，漳州的巡检司主要防守两处，
其一为漳南的漳江口，布防力量多设在东山岛，
如洪淡、金石、东沈（赤山），还有后来迁回的漳
潮巡检司，其二为漳北的九龙江口，集中于海澄
县，更多的点则设在此处未标注的厦门岛。

至洪武二十六年 (1393 年)巡检遂成制度
化、规范化，其职责“专一盘诘往来奸细，及贩卖
私盐犯人、逃军、逃囚、无引、面生可疑之人”。以
维护国家政治的稳定。

东山巡检司沿革与兴衰
洪武二十年至铜山始建城，“又以海滨地

广，疏节阔目，另置巡检司，悬军插羽，为唇齿之
依。”为防倭寇，周德兴在铜山置守御千户所，铜
山水寨署的同时，设立金石、洪淡、赤山 3个巡
检司。《明史》卷二十一·地理六：“东有金石、洪
淡二巡检司。西南有分水关，漳潮分界，巡检司
治焉。”

康熙《诏安县志》卷七·“武备志”对各巡检
司人员编制、经费来源、职责作详细记载：“县所
辖金石、洪淡、漳潮三巡检司乃洪武二十年
（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所置也，原额弓兵各司
八十名，共二百四十名。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总督军门正见地方失事，弓兵旷后无用，议
各司只留十二名看守，余俱追银支饷。后又渐复
三十名，其立司设兵之意，乃当要害之卫，专一
盘诗奸细及贩卖私盐、逃军、逃囚、无引面、面生
可疑之人，务要常川提督或遇地方呈禀设置该
巡检司差人踏勘，果系紧关地。面奏问设行，遇
有寇警飞报策应，所司亦以时训练后亦渐弛豪
右之，包揽官吏之卖放往往有之。”由此可以看
出，盘查过往行人，稽查无路引外出之人，缉拿
奸细，截获脱逃军人及囚犯，打击走私，维护正
常的商旅往来，负责新巡检司设置前的验证工
作是巡检司的主要任务。

赤山巡检司 元代始设于南靖县平定南寨
的巡检司，明洪武二十年迁至五都东沈（今东山
县康美镇东沈村）赤山并更名。明《八闽通志》卷
四十二“公署”记载，东沈赤山巡检司城在上西
社(东山)，周围一百一十五丈，阔九尺，高一丈
五尺，东西南辟三门。旧址尚存，1985年被东山
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漳潮巡检司 正德十四年(1519年)，赤山巡
检司迁至诏安县分水关樟郎村。正德《明会典》
载，“迁东沉（沈）赤山巡检司于分水关，改名漳

潮分界巡检司”。作为地处闽粤交界的诏安分水
关“山环九侯，赤坑之雄秀，水汇象溪，大海之吞
吐，地势夷旷，民居稠密。”地理位置特殊，古有

“东南门户，闽粤咽喉”之称，明政府对其控制极
为重视。民国版《诏安县志》：“前明于守御千户
所之外另设土兵一营，议者谓：宜拨陆营守备弹
压，其地与水师互为声援，分水关接界广东，山
谷荆棘，故设漳潮巡检以防奸。”使之达到“蒲葵
关百里而遥，控漳引潮则浦治之”的目的。

而康熙《诏安县志》建置卷：“漳潮巡检司，
旧在县治西二十五里，明正德十五年自五都徙
置，初未有廨署，即庵堂居之。嘉靖二十七年掌
县同知龙□建，今废，移廨县城东门内。”“漳潮
巡检司弓兵二十名，共给银二百七十八两二
钱。”该志书与《八闽通志》记载的迁徙时间相差
一年。

清康熙《漳州府志》卷之十八·兵纪：“漳潮
司城即分水关汛，在三都，明洪武二十年建。天
启年间知县周立改筑新城与其南，未成而辍。城
之民居廨署巡检，今居县治稽查奸宄不便。此地
漳潮接壤要区，盗贼荆棘，宜亟为经理。”

雍正十三年（1735 年）原漳浦县属铜山镇
城划属诏安县管辖，驻参将守备；并移漳潮巡检
司于铜山镇城，今铜陵镇顶街狮糕乳，为单体建
筑，面阔五间，进深一间，硬山顶燕尾脊，台基三
合土夯筑。民国元年裁巡检司改为县佐，九年改
为节孝祠，十九年改为东山县党部驻所。旧址尚
存，1988年 8月被东山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
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洪淡巡检司 明洪武二十年元代设于四都
沔洲的巡检司迁徙至五都北浦，更名为洪淡巡
检司。《八闽通志》记载，明成化年间，洪淡巡检
司城在百社(今东山县陈城镇岐下村凤山前)，
周围一百一十丈，阔八尺，高一丈五尺，东西辟
二门。嘉靖二十七年知府卢璧修，隆庆六年知府
罗青霄重修。现尚存部分城石遗址。1988年8月
被东山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

洪淡（今岐下村），与广东接境，是古梅岭港
港群深水澳兜的重要口岸之一。其溪口宽阔，群
山拥簇，有古炉山屹立于溪之北，大帽山为东隅
屏障，凤门山、孤面山巍然挺立于溪南畔上，西
屿岛威震溪口广袤的海中与粤东的南澳岛仅
一苇之遥，地理形势有利泊舟备战。《海防
考》：“镇海卫及所属三所，皆列海滨，贼自粤
趋闽，则南澳、云盖寺、走马溪乃其始发之地。
哨守最切者，铜山、玄钟二水寨而已。铜山有把
总驻守，而玄钟隶焉，故止称一水寨，嘉靖中，
最为贼冲。”“诸番自彭亨而上者可数十日程，
水米俱竭，必泊此储备而后去日本；自宁波而
下者，亦可数十日程，其须泊而取备亦如之，故
此澳海寇必经之处。”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
这里发生了一场远震西洋的剿灭葡萄牙海盗
的“走马溪战役”，载入《明史》《中国通史》《澳
门大事记》等中外史籍。

金石巡检司 康熙版《诏安县志》载：“金石
巡检司元设龙岩县聚宝里，明洪武二十年徙漳
浦五都山东社（今东山县西埔镇金石村），嘉靖
二十七年知府卢璧修，隆庆六年知府罗青霄重
修，今废。”《八闽通志》：“金石巡检司城在山
东社(东山)，周围一百一十五丈，阔九尺，高一
丈五尺，东西南辟三门。”现存城基、墙石、砖
头、并留下当年官兵凿的古井一口。1988年8月
被东山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

金石，亦名官路尾，地处金銮湾海口要冲。
南宋时，宋军在此开辟筑水陆通道“大路”，以便
募兵筹粮，招引各方豪杰投奔“东京”勤王。1942
年东山县修志委员会考而纪之“唯今大路口村
有石碑，上书‘往东京大路’五字，未剥落可读。”
后人在路口建村而名“大路口村”，官路尾地名
至今沿用。金石山为川陵山余脉隆起处，下临有
港通海，为天然良港。陆路可通川陵西南边的亲
营村，为扼守通往川陵的咽喉要塞。民国稿本

《东山县志》载：“金石山，在官路尾村，旧有巡检
司，后除。”

明代铜山四座巡检司在抗击倭寇、沿海防
御、维护治安、地方教化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在
维护地方基层稳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明代东山四座巡检司明代东山四座巡检司
⊙黄辉全

赤山巡检司城遗址今貌 陈泗乐 摄

漳潮巡检司司衙旧址

金石巡检司司衙旧址 陈泗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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